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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

口岸建设事项申报指引

为规范广东省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口岸建设事项

的管理和使用，做好 2020 年口岸建设事项的申报工作，发挥资

金使用绩效，推进落实 2020 年全省口岸改革发展重点任务提供

相应的资金支持，特制订《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

金口岸建设事项申报指引》。

一、申报对象

具有符合申报口岸建设事项资金的口岸发展建设项目的如

下单位：

（一）符合条件的口岸经营服务单位；

（二）中直驻粤各口岸查验单位；

（三）省电子口岸公司。

二、支持项目

列入国家和全省口岸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的重点口岸建设项

目，对于加强我省枢纽口岸建设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，推进粤港

澳大湾区口岸协作，深化粤港粤澳口岸区域通关合作，落实“三

互”推进大通关改革，改善口岸营商环境，保障广东电子口岸平

台安全运行和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建设推广，提升我省口岸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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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能力和贸易便利化水平，提高我省口岸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

的口岸发展建设项目。具体包括：

（一）查验监管配套设施建设项目。

珠三角地区枢纽口岸开放建设涉及的口岸查验监管配套设

施建设项目；粤东西北地区重点口岸开放建设项目、原有口岸改

造扩建涉及的口岸查验监管配套设施建设项目；全省口岸资源整

合涉及的口岸查验监管配套设施建设项目。

（二）通关模式改革创新项目。

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口岸协作、深化粤港粤澳口岸合作、推进

中国（广东）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、提升口岸跨境贸易便利化建

设涉及的口岸管理模式、通关模式改革创新、口岸信息化建设项

目；广东电子口岸平台运行维护项目；省域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

对接标准版地方特色应用项目建设。

三、支持期限

资金支持期限为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。

四、支持标准

（一）对口岸查验监管配套设施建设、口岸通关模式改革创

新、口岸信息化建设等项目，支持额度原则上不超过 500 万元。

（二）对属于全省枢纽口岸、重点口岸开放建设项目急需解

决的口岸查验监管配套设施建设项目，对广东电子口岸平台运行

维护项目，对国际贸易“单一窗口”标准版建设推广项目和省域

“单一窗口”地方特色应用项目，支持额度不超过 2000 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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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对同一项目的支持额度原则上不超过项目所需资金的

50%。

五、申报条件

申请口岸建设事项项目，须符合以下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口岸建设事项资金的支持项目要求。

（二）以口岸具体发展建设项目进行申请，并明确项目名称、

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实施方案、预期效益、绩效目标和完成时

限等。同一项目不得重复申报或多头申报专项资金。

（三）根据当地政府和上级机关工作部署要求、并经本单位

内部集体研究确定的口岸通关模式改革创新和口岸信息化建设

项目。

（四）已明确项目所需资金及资金来源方案，以及申请资金

数额和使用范围。

（五）已制定申请资金的使用方案和监督管理办法。

（六）已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项目不得重复申报。

六、申报材料

申报口岸建设事项资金，须同时提交以下材料：

（一）申请文件（含项目名称、建设内容、建设规模、实施

方案、预期效益、绩效目标、资金来源方案、申请口岸建设事项

资金数额、使用范围和完成时限等）；

（二）立项核准文件，或当地政府、上级机关工作部署要求、

单位集体决策同意实施的文件材料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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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项目经费预算合理性和科学性评估

结果。

（四）《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口岸建设事

项项目申报表》（见附件）；

（五）所申请口岸建设事项资金的使用方案和监督管理办

法；

（六）其他符合申报要求的证明材料。

请各有关单位将上述纸本材料加盖单位公章一式 5 份（A4

纸装订）、与纸本申报材料内容、排列顺序均相同的电子文档（光

盘刻录）一并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前报省商务厅（口岸办），

地址：广州市天河路 351 号广东外经贸大厦省商务厅（口岸办）

陆空口岸处。

七、资金的审核和拨付

省商务厅（口岸办）和各地级以上市口岸主管部门分别按照

属地原则对所辖单位的申报材料进行审核。年度省级预算草案经

省人大审议批准后，省商务厅（口岸办）和各地级以上市口岸主

管部门按预算层级分别公示，公示无异议或已明确异议处理意见

后，下达专项资金项目计划。由省、市财政部门分别按财政预算

级次及国库管理规定办理预算下达和资金拨付手续。

联系人：丁学芝,电话：020-38819831 传真：020-38814271

电 邮：dingxuezhi@gdcom.gov.cn



- 5 -

附件

2020 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口岸建设事项项目申报表

填报单位： 填报日期：2019 年 月 日

单 位
项 目

名 称
建设内容 绩效目标

立项或

同意实施文件

项目总投资

及资金来源

申 请

金 额
备 注



附件2

2020年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（口岸方向）入库项目明细表（XX市）

填报单位：（盖章） 金额单位：人民币万元

序号 市别 资金方向 支持事项 支持项目 申请企业（单位）名称 具体项目名称 项目发生金额 支持金额 评审方式

1 口岸

2

3

4

5

6

7

8

…

填表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备注： 1.资金方向在外贸、双向投资、口岸、内贸中选择。
2.支持事项在口岸建设事项、中欧班列事项中选择。
3.支持项目查验监管配套设施建设项目、通关模式项目中选择。
4.评审方式包括：委托专家或第三方中介机构评审、招投标、内部集体研究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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